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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10學年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七樓第一、二及五會議室  

出  席： 郭明政 朱美麗 王文杰 賴宗裕 郭秋雯 林美香 倪鳴香 

 張其恆 呂潔如 林佳和 陳志銘  胡毓忠 陳金錠 蔡佳泓 

 顏玉明 粘美惠 寇健文 曾守正 張堂錡 高莉芬 陳秀芬 

 林果顯 楊瑞松 謝昭銳 李維倫（高莉芬代） 蔡源林 紀大偉 

 林巧敏 陸  行 林瑜琤 孫蒨如 陳隆奇 趙知章 劉昭麟 

 左瑞麟 杜文苓 楊婉瑩 陳宗文 黃厚銘 黃明聖 連賢明 

 蕭乃沂 孫振義 陳鎮洲 洪福聲 林義鈞 王雅萍 劉梅君 

 藍美華 蔡中民 許政賢 王曉丹 沈宗倫 陳志輝 臧正運 

 蔡維奇 江彌修 顏佑銘 黃政仁 鄭宗記 胡昌亞 蔡瑞煌  

 陳鴻毅 周冠男 陳俊元 王正偉 吳豐祥 郭力昕 劉慧雯 

 吳岳剛 王亞維 劉昌德 阮若缺 林質心 王經仁 張珮琪 

 劉心華 熊道天 鄭家瑜 徐安妮 朴炳善 崔正芳 戴智偉 

 連弘宜 王信賢 林永芳 盧業中 李世暉 郭昭佑 陳揚學 

 陳榮政 傅如馨 張奕華（傅如馨代） 湯志民 游清鑫 洪淑芬 

 李瓊莉 嚴雅婷 莊馥維 施安鍾 古素幸 張鋤非 莊子家 

 蕭敬義 黃楷捷 徐致遠 陳思妤 蘇政東 邱海鳴 郭昱萱 

 許弘諺 黃彥儒 黃緯宸 蔡秉勳    

請  假： 趙  怡 楊佩榮      

缺  席： 蕭琇安 陳法霖 李宇澤     

旁  聽： 資管系石宗霖     

列  席：人事室羅淑蕙、黃瓊萱                   

        秘書處楊兮鳳、許怡君、朱詠薇、葛靜怡 

主  席：郭明政校長                                    紀錄：謝宜玲  

 

甲、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出席會議，本次召開臨時會，主要是為了選出下屆校長遴

選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公告後，將由其組成之遴選委員會專責本校校長遴

選事務，期許今日選務工作能順利達成，也感謝每位參與選務工作的人。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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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辦理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選舉，請審議案。 

說  明： 

一、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15條規定，本校置校長1人，綜理校務。任期4年，

得連任1次；現任郭校長為配合學年始末，前經教育部同意任期提前

至111年7月31日止；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2條規定，校長任期屆滿

10個月前，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校長遴

選事宜。 

二、 復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3條規定，遴委會置委員21人，包括學校代

表9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9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3人等

3類人員；上開3類代表應選人數、參選人（被推薦人）資格、選舉人、

選舉方式及性別規範彙整如「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各類代表簡明表」： 

(一)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由校務會議代表依

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選舉產生，各類代表任一性別不得少於

該類別委員總數1/3，並均應列任一性別候補人選各1至3人。 

(二)本屆校務會議代表計120席119人，依110年9月9日第215次校務

會議決議，身兼2單位之當然代表，於本次選舉得領取2張票，爰

製作120張選票。 

(三)學校代表中之教研人員代表「同一學院或中心以1人當選為限」，

查本次教研人員代表候選人中，兼任他學院行政職務或與他學

院（中心）合聘者計有2人，有關上開同一學院（中心）之認定，

回歸以教研人員之本職或主聘系（所、學位學程）、學院（中心）

計列。 

三、 嗣於110年8月5日以政人字第1100020490號函轉相關單位，同時公告

各界，請於110年9月1日下午5時前完成遴委會各類委員登記及推薦

（舉）參選等事宜；並經人事室及教務處初審符合參選資格者，按姓

氏筆劃排序彙整各代表候選人名冊及選票樣張，提請大會確認。 

四、 案經參考107年前次校長遴委會之選舉作業事項(第197次校務會議

決議)，擬訂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代表選舉投票相關規定」。 

五、 復參照前次辦理(第197次校務會議)決議，教師代表至多圈選3人、校

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至多圈選4人，行政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各圈選1人，請校務會議代表應持貼有相片之有效證件，親自出席投

票，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另本次選舉請以專用圈選器圈印，非使用專

用圈選器圈印，為無效票。 

六、 請推選校務會議代表7人擔任監票委員（註：本次遴委會委員候選人

為當事人應迴避），並推舉1人為監票組長，於領、投票前先行就監票

位置，確認選票張數、選舉人名冊、候選人名冊，同時檢視票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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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監督投、開票作業。 

七、 領、投票時間自主席宣布投票開始起至下午2時止，於下午2時結束

領、投票後(若校務會議代表提早完成投票，則提前結束投票，進行

開票)，隨即移至第三會議室開票；投、開票過程全程錄影。 

八、 開票結束後，由監票組長將當選名單及候補人選名單交由主席宣布

遴委會委員名單，並由秘書處發布新聞稿。 

決    議： 

一、推舉陸行、張堂錡、蔡源林、孫振義、吳豐祥、洪淑芬及黃緯宸等七

名代表擔任監票人，並由陸行代表擔任監票組長，投票至下午二時截

止。 

二、自上午十時五十分開始投票即休會，至下午三時復會。 

三、援例由代表親自出席投票，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四、開票完成公布當選名單，參選人得票數於會議室外公告。 

五、本校校長遴選委員共計二十一名，名單如下： 

(一) 教育部遴派: 曾憲政、蔡秀芬、劉孟奇等三名委員。 

(二) 校內委員經選舉產生各類代表共計十八名，當選名單： 

1. 教師代表：李世暉、阮若缺、郭力昕、陳志輝、陳榮政、彭朱

如、楊婉瑩等七名；  

2. 行政人員代表：古素幸； 

3. 學生代表：陳思妤； 

4. 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吳迎春、呂桔誠、林元輝、林夏如、許

雪姬、黃進興、劉克襄、鄭丁旺、謝金河等九名。 

 

 

丁、臨時動議：無 
 

 
戊、散    會：下午 3 時 30 分。 


